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航基础向关联方收

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 

 

作为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海航基础”）

的独立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我们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2707 号）提

出的相关问题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子公司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湖北海航通航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交易公允性的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以评估报告估值为基础，参考行业市场估值水平，遵循自愿、

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交易合理性的意见： 

海航基础是以“航空基地和机场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为定位，围绕

“港、园、城、镇”四大产品体系，打造航空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平台，重点推进

临空产业项目，搭建产业联盟，打造临空产业项目样板产品。 

湖北海航通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海航通航”）紧扣海航基础

大力发展临空产业的主基调，以“三园五镇”发展为蓝图，着眼于海航通航产业园

（宜昌）、海航通航生态城（宜昌）海航城的建设，助力海航基础“以航空基地和

机场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战略，继续大力拓展临空项目业务。 

湖北海航通航主要资产为美兰机场飞行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美兰机

场飞行区”）14.99%股权、宜昌海航通航产业园一期项目以及海航通航生态城（宜

昌）海航城一期项目，其中美兰机场飞行区拥有丰富的机场飞行区及跑道投资管



理、机场飞行区运营管理及规划发展管理等经验，宜昌海航通航产业园一期项目

主要建设 FOB（通航固定运营基地）、销售展示中心、直升机运行基地、通航维

修机库、运营管理中心等。重点发展通航旅游、公务飞行、城市公共服务飞行（医

疗、抢险、救援）等。初步建立起覆盖三峡区域的通航运营网络，奠定宜昌在三

峡城市群通航运营中心的地位。海航通航生态城（宜昌）海航城一期项目为通航

产业园配套项目，主要为商业及住宅。 

目前，海航通航产业园（宜昌）已取得一期 245 亩土地已确权，截止目前工

程产值 6,452 万元。宜昌海航城已取得 118 亩土地并正在进行部分楼栋建设，规

划建设 56 栋，建筑面积 13.4 万平米。目前已取得一期 12 栋（6 栋洋房、6 栋小

高层）预售许可证。 

海航基础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实施业务发展转型，聚焦临空产业基础设施建

设，该项目公司符合海航基础聚焦临产产业的发展战略，收购该项目不仅可以将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内部临空产业资源有效整合，更能促

进海航基础临空业务发展，实现从机场运营、更新、扩张，到机场周边产业开发、

运营、升级等领域的全面覆盖，助力地方政府打造以机场为核心的城市副中心，

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认为本次交易风险可控，有利

于公司完善整体布局，加快公司战略转型，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

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二、《关于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海南

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议案》： 

（一）交易公允性的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以交易资产评估值为基

础，参考行业市场估值水平，交易价格公允，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交易合理性的意见： 

置出海南海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岛商业”）和置换天津宁河海

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宁河”）是为了解决与关联方的同业竞

争问题，并可在天津建立据点为后续进一步拓展京津冀相关业务进行布局，置换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湘中物流”）主要是为了加快建立

健全综合物流服务体系，打造物流生态系统，为公司拓展临空产业园业务提供必

要的业务支持。 

1、置出海岛商业的合理性 

海航基础目前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实施业务发展转型，聚焦临空产业基础设

施建设的主业，围绕“港、园、城、镇”四大产品体系，打造航空上下游产业链的

发展平台。海岛商业属于公司参股企业，本交易定价公允，有利于解决公司与供

销大集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情形。 

2、置换天津宁河的合理性 

根据海航基础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期间的同业竞争承诺，海航集团承诺利

用影响力，促使其旗下的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

股票代码 000564）严格履行其已公开的承诺，确保其与海航基础在房地产开发

业务方面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本次收购供销大集旗下天津宁河有利于解决与

供销大集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天津宁河全资子公司天津宁河通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尚有写字楼和酒店等

待开发，且有 120 亩土地按项目整体规划未拆取，后续跟进开发进度组织招拍挂

工作。收购天津宁河后海航基础可以天津宁河为据点，进一步拓展京津冀相关业

务。 

3、置换湘中物流园的合理性 

临空产业的发展与物流业务息息相关。海航基础推动临空经济，不仅要建设

完善航空产业、港口建设基础设施，还必须结合物流业务才能实现供应链的互联

互通。物流业务并非仅仅是围绕着机场服务，更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平台和生态系

统，使得整个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的有效配合，以更低的成本创造更

高的运输效率。 

因此，海航基础在发展临空产业园的同时，也需加速推进货运物流智能化、

信息化，发展与海运、铁路、高速公路等多式联运模式，建立健全综合物流服务

体系。 

湖南湘中物流是湘中国际物流园区中主要物流项目，湘中国际物流园区是湖

南省“十二五”十个省级重点建设物流园区之一，属交通部“十二五”公路货运枢纽



规划项目。湘中物流园自建“大集运”物流信息平台是现代化精准管理平台，可实

现运输企业、社会闲散运力及货方企业及个人的高效配载服务，提供在线下单、

在线接业务、在线结算，货物在途管理查询等精准化服务。 

本次收购湖南湘中物流股权后，海航基础有望能与湖南湘中物流在物流领域

产生协同效应，并在以下几个领域进行合作。首先，片区综合开发。海航基础将

与湖南湘中物流合作，以物流业务作为核心产业进行临空产业园的片区综合开发；

第二，加大信息化投入。海航基础将借鉴湖南湘中物流在智能化仓储方面的经验，

应用在临空产业园的航空物流仓储建设，将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技术应用在产品订造、智能配货、在线查询调度、自动配送等领域，实现运

输全流程管理；第三，供应链管理。收购湖南湘中物流后，有利于海航基础通过

整合公路、铁路、航空、水运、仓储、配送等多种方式的物流资源，运用先进技

术和一体化运作，深入客户产业链，为客户提供从采购-生产-销售-终端消费者全

程的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综合服务。 

海航基础将与湖南湘中物流强强联合，完善海航基础在各地的临空产业园的

基础建设、提升转运效率、增加临空产业园为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 

三、对于公司大额资金支付的独立意见： 

湖北海航通航的交易价款为 2.45 亿元、供销大集关于天津宁河、湖南湘中

物流与海航基础关于海岛商业的交易中，海航基础需支付现金差价 6.6 亿元，海

航基础合计需支付 9.05 亿元。主要原因为交易标的均已经经过审计、评估，具

备较好的交割基础，交割安排事项明确；交易对手方及交易标的均为关联方，执

行效率较高。公司可使用自有资金用于支付上述交易款项 9.05 亿元，且不会对

公司资金周转造成压力。 

 

独立董事：胡东山、李勇、耿文秀 

                                          2018 年 12 月 18 日 


